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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

第 7節 腸胃藥物 Gastrointestinal drugs 

（自 113年 8月 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7.1.消化性潰瘍用藥： 

1.藥品種類： 

(1)~(5)(略) 

2.使用規定：(106/12/1、110/12/1、

113/8/1) 

 

(1)~(9)(略) 

(10)經由碳 13 尿素呼氣檢查、或幽

門螺旋桿菌糞便抗原檢查、或上

消化道內視鏡切片檢查，確診為

幽門螺旋桿菌感染之病人，得進

行初次幽門螺旋桿菌消除治療，

使用時需檢附檢測報告並註明初

次治療。(92/10/1、113/8/1) 

(11)幽門螺旋桿菌之消除治療療程以

二週為原則，特殊病例需延長治

療或再次治療，需檢附相關檢驗

報告說明理由。 

(12)~(14)(略) 

7.1.消化性潰瘍用藥： 

1.藥品種類： 

(1)~(5)(略) 

2.使用規定：(106/12/1、110/12/1) 

    

 

(1)~(9)(略) 

(10)消化性潰瘍病患得進行初次幽門

螺旋桿菌消除治療，使用時需檢

附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或上消化

道Ｘ光攝影報告並註明初次治

療。(92/10/1) 

 

 

(11)幽門螺旋桿菌之消除治療療程以

二週為原則，特殊病例需延長治

療或再次治療，需檢附相關檢驗

報告說明理由。 

(12)~(14)(略) 

備註：劃線部份為新修訂之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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